
 

 

  
 

 

 

 

 

 

 

 

 

 

 

 

 

 

 

 

 

 

 

 

 

 

 

二零二零年四月 

 

 

北京市环球（深圳）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对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 

之 

专项核查意见 

 



 
 

1 

 

 

北京市环球（深圳）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对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 

之 

专项核查意见 

 

致：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环球（深圳）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受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合力泰”或“公司”）的委托，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

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2020 年修订）》（以下简称“《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其他相关中华人民共

和国（为本专项核查意见之目的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

地区，以下简称“中国”）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就深圳证券交易所于 2020 年 4 月

24 日下发的《关于对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中小板问询函[2020]第

97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有关事宜出具本专项核查意见。 

为出具本专项核查意见，本所律师声明：  

1、本所律师依据本专项核查意见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中国现行

有效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表专项核查意见。  

2、公司及相关各方向本所律师保证：已提供了为出具本专项核查意见所必须

的真实、完整、有效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口头证言或电子数据，并无隐

瞒、虚假和重大遗漏之处，文件材料为副本或复印件或电子数据的，均与原件一

致、相符，且该等文件资料的签字与印章均为真实。  

3、对与出具本专项核查意见相关而因客观限制难以进行全面核查或无法得到

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依赖相关方出具的声明文件出具本专项核查意见；该

等事实和文件于提供给本所之日直至本专项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未发生任何变更。  

4、本所及本所律师仅对深圳证券交易所的问询问题发表意见，本专项核查意

见中对其他专业机构出具意见的援引，并不表明本所及本所律师对该等意见的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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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评价。 

5、本所及本所律师仅就《问询函》问题 1 所涉事项进行核查并出具专项核查

意见；本所及本所律师不对《问询函》中问题 1 所涉事项以外的其他事项发表意

见。  

6、本专项核查意见仅供公司就答复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使用，未经本

所书面同意，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基于以上所述，本所律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

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本所律师对《问询函》问题 1 相关事项所涉

事项进行了核查，现出具专项核查意见如下： 

 

《问询函》问题：2020 年 4 月 21 日，你公司披露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拟以你公司 2019 年末总股本 3,116,416,220.00 股为基数用未分配利润每 10 股派发

现金红利 0.35 元（含税）。根据你公司同日披露的《2019 年年度报告》显示，你

公司合并报表 2019 年末未分配利润为 4,259,004,070.06 元，母公司报表 2019 年末

未分配利润为-48,676,653.09 元。 

我部对上述事项表示关注，请你公司就以下事项进行自查并做出说明： 

1、请结合本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第 6.9.6 条的规定，

补充说明你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是否符合有关法规及你公司《公司章程》

的规定，并请律师发表专业意见。  

 

本所律师核查并回复如下： 

 

一、 相关规定 

（一） 《规范运作指引》相关规定 

第 6.9.6 条规定：“上市公司制定利润分配方案时，应当以母公司报表中可供

分配利润为依据。同时，为避免出现超分配的情况，公司应当以合并报表、母公

司报表中可供分配利润孰低的原则来确定具体的利润分配比例。” 

（二） 《公司章程》相关规定 

1. 合力泰《公司章程》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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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提取利润的 10%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公

司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 50%以上的，可以不再提取。 

公司的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的，在依照前款规定提取法定公

积金之前，应当先用当年利润弥补亏损。 

公司从税后利润中提取法定公积金后，经股东大会决议，还可以从税后利润

中提取任意公积金。 

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

但本章程规定不按持股比例分配的除外。 

股东大会违反前款规定，在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向股东分配

利润的，股东必须将违反规定分配的利润退还公司。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参与分配利润。” 

2. 合力泰《公司章程》第一百五十五条规定： 

“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为： 

（一）利润分配的原则 

公司应实施积极的利润分配政策，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利润分配

政策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坚持如下原则： 

（1）按法定顺序分配的原则； 

（2）存在未弥补亏损、不得分配的原则； 

（3）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得分配利润的原则。 

（三）公司实施现金分红时应当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公司该年度的可分配利润（即公司弥补亏损、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的税后利

润）为正值； 

2、审计机构对公司的该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3、公司未来 12 个月内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发生（募集资

金项目除外）。” 

基于上述，合力泰当年形成的税后利润，应当先用于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然

后提取法定公积金，所余税后利润可用于向股东分配；也即在公司弥补亏损和提

取法定公积金之前，不得向股东分配利润。存在未弥补亏损的，不具备利润分配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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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合力泰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利润实现情况 

根据合力泰于 2020 年 4 月 21 日披露的《五届三十五次董事会决议公告》，2020

年 4 月 20 日，合力泰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19 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的议案》，拟以公司 2019 年末总股本 3,116,416,220.00 股为基数用未分

配利润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35 元（含税）。该议案尚需提交 2019 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根据上述议案，合力泰拟分红金额为 109,074,567.70 元。 

根据合力泰于 2020 年 4 月 21 日披露的《2019 年年度报告》，合力泰 2019 年

度实现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079,590,525.34 元，2019 年度可供股

东分配的利润为 4,259,004,070.06 元（均为合并报表口径）。合力泰母公司 2019 年

度实现的净利润为-52,976,580.93 元，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母公司未分配利润

为-48,676,653.09 元。 

三、 核查情况 

根据《规范运作指引》第 6.9.6 条规定，上市公司制定利润分配方案时，应当

以母公司报表中可供分配利润为依据。合力泰 2019 年度母公司的未分配利润为负

数，不具备利润分配条件。 

根据合力泰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作出的《五届三十七次董事会决议》，公司董

事会通过决议撤回《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2019 年度股东大会将不再

审议该议案，同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了《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新）》，该

议案尚需提交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根据该议案，合力泰将不进行 2019 年

度利润分配。公司董事会同时审议通过了《2020 年第一季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拟以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末总股本 3,116,416,220.00 股为基数用未分配利润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35 元（含税）。该议案尚需提交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根据上述议案，合力泰拟分红金额为 109,074,567.70 元。 

根据合力泰于 2020 年 4 月 28 日披露的《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实现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0,094,377.78 元，2020 年第一

季度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120,094,377.78 元，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4,259,004,070.06

元，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4,379,098,447.84 元。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合力泰

母公司的未分配利润为 190,539,594.99 元，具备利润分配条件。 

四、 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合力泰母公司 2019 年度的未分配利润为负，不具备利

润分配条件。合力泰已经撤回《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并将新的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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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利润分配预案《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新）》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根据

该议案，合力泰将不进行 2019 年度利润分配；同时，合力泰拟进行 2020 年第一

季度利润分配，合力泰母公司截至 2020 年第一季度不存在未弥补亏损，未分配利

润满足董事会制定的利润分配方案，符合《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专项核查意见正本一式肆份，经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环球（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

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之专项核查意见》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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